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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規章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與境外

大學辦理雙聯學制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以下簡稱本碩士班)學生一般為三年畢業，修業期限

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三條 本碩士班學生必修課包括 3學期 0學分族群與文化專題研討，共 14學分。學生應按

表定時程修讀，且需選定指導教授之後，始得選修論文(一)及論文(二)，若因特殊原因無法

按照規定時間修讀，應經所長同意。  

 

第四條 本碩士班學生應修 30 學分(雙聯學生除外)，其中至少應包括外所非本系專任教師開

授課程 3 學分。學生選課應諮詢指導老師，並經其同意，未選定指導老師前，由系務會議

指定一系內專任或合聘老師輔導其修業。 

 

第五條 本碩士班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以本校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每學期選修他校之

學分數以六學分或兩門課程為限，且總學分數不得超過本碩士班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三分

之一，若有特殊情況需專案申請核准。 

 

第六條 雙聯碩士生於本碩士班修業時間至少二學期，除需完成碩士論文外，期間應修習本碩

士班必修課「客家與族群研究：關鍵議題與論辯」、「族群理論」及本碩士班開授之 6 學分

選修課程且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數，累計須各達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本碩

士班針對每位雙聯碩士生組成雙聯學生指導委員會(下簡稱指導委員會)，由系主任召集系內

2位以上教師組成，指導老師為當然委員。雙聯碩士生經指導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得免通過

資格考試與計畫書口試。 

 

第七條 本碩士班學生在外校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申請得酌予抵免本碩士班應修學分。

抵免學分之申請及審查悉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族群與文化

專題研討」課程不得抵免。 

 

第八條 本碩士班接受校內其他單位研究生轉所申請，申請者需備妥大學部與原碩士班成績

單、學習計畫書及原單位任一授課老師之推薦信。申請程序於開學前提出並經核定，於當

學期生效；於學期中提出申請並經核定者，次學期生效。轉所學生得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學分抵免。 

 

第九條 本碩士班學生應於修業滿 2學期且修畢碩一必修課 12學分後，進行資格考核。資格

考核委員會每年由系主任召集系內 2 位以上教師組成。未通過資格考核者，不得申請研究



生獎學金與提交論文計畫書，得於 3 個月後，申請再次進行資格考核。學生若對於資格考

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考核結果後一個月內向該年度資格考核委員會提出申覆。 

 

第十條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及研究方向之選定： 

一、本碩士班學生應選擇本所專任或合聘老師為指導老師，若有特殊原因，須選擇非本碩士

班專任或合聘老師，應說明理由，經所務會議同意。 

二、碩士班二年級以上的研究生，應在第三學期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若未能如期選

定論文指導教授者，需敘明理由向系主任提出延長申請，經同意後得延長至多一學期，

延長期間由原導師繼續輔導。 

三、研究生於就讀期間，如擬終止論文指導關係或更換論文指導教授，應以書面文件向系上

提出申請，並於通知原指導教授及完成各項交接事務後生效，無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 

四、指導教授欲終止指導關係，應以書面文件向系務會議提出申請，審查結果由系辦通知申

請人與研究生。終止指導關係後系上得協助研究生另覓指導教授。 

五、研究生依本準則申請終止論文指導關係或更換論文指導教授時，在原指導教授提供原始

構想或概念及受指導下所獲得之研究成果，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始得作為學位論文。

本條文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追溯適用本所在學學生。 

 

第十一條 本碩士班學生應提交論文計畫書，並公開發表。本碩士班學生最晚應在提交論文計畫

書前一個月組成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三至五人，指導老師為當然委員，其中至少

須有一位委員非本碩士班專任或合聘老師。若需更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獲得指導老

師同意。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議決是否通過其論文計畫書，若獲通過，始得開始進行論

文研究。 

 

第十二條 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由本碩士班推薦對該研究生之研究領域

有專門研究之校內外專家學者中，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經所務會議認定在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經所務會議認定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

有成就者。 

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前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  

 

第十三條 本碩士班學生完成必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通過論文計畫書，並在指導老師同意

下提出論文，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即符合本碩士班畢業規

定。當學期結束才可完成碩士學位必修課程及應修學分數者，若提出論文，經指導教授同意，

得提早舉行碩士學位考試，俟課程完成並獲得應修學分數後授予碩士學位。未能於該學期完成

應修課程者，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第十四條 本系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或以視訊方式進行，並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至遲需於考試日前十四日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得舉行。 

二、 論文考試舉行前，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供考試委員參考；於論文考試結束後，由



指導教授於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簽核確認。 

三、 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四、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

員三人出席始得舉行。不符合本款規定者不得舉行考試，已舉行者其成績以不予採認。 

五、 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所長核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老師不得兼任召集人。  

六、 考試成績，以 B-(百分制七十分)為及格，A+(百分制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

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學位考試成績以不及格論，不

予平均。 

七、學位考試不及格者，在修業年限未屆滿前，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

限，仍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八、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學

位考試成績以零分登錄且不得重考。 

 

第十五條  論文通過口試者由口試委員明示論文修改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依據，

學生修改論文後應提交論文審查，論文審查至少須經三分之二考試委員同意始為通過，修改後 

之論文定稿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 對報告並經指導教授確認。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查通

過者，由出席論文考試之委員簽署「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完成論文審定者，論文考試成

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第十六條 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應於考試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至註冊組，第一

學期需於 1月 31日前繳交；第二學期需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繳

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學位論文紙本、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

性比對聲明書，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並完成畢業離校程序後，註冊組始得發給

學位證書。學位論文紙本之繳交期限為舉行學位考試日的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最後一個工作

日，逾期未繳交論文紙本且未達修業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修業年限屆滿者，未於年限屆

滿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或未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最後一個工作日前繳交紙本論

文，應予退學。本條文追溯適用本所在學學生。 

 

第十七條 本修業規章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與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